
 

 

第一章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基础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的历史、概念与理论是学习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知识基础。劳动法

基础概括介绍劳动法的概念、历史、渊源、调整对象、适用范围、劳动法律关系、劳动者的

权利与义务等基础知识；社会保障法基础概括介绍社会保障法的概念、历史、功能、原则、

渊源、调整对象、立法模式、法律体系等基础知识。 

第一节  劳动法基础 

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以及与劳动关系密切相关的其他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劳

动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劳动法，一般是指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制定颁布的全国性、

综合性的劳动法；广义上的劳动法，是指调整劳动关系以及与劳动关系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社

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劳动法是工业社会的产物，以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属不同主体为

前提条件，是劳动者长期抗争的结果，也是维护劳动力市场自由平等竞争的基本规范。 

一、劳动法简史 

在工业革命前约 400 年的英国，曾经颁布过强迫被赶出土地的劳动者到工厂去做工、强

制建立劳动关系的所谓“劳工法规”。在黑死病流行、劳动力短缺的背景下，英王爱德华三世

于 1349年颁布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劳工法规”，此后的 400多年里，“劳工法规”一再修订，

并被其他欧洲国家仿效。这与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以保护劳动者为宗旨的劳动立法完全不同，

通常不被认为是现代劳动法的起源。1802 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学徒健康及道德法案》，是英

国历史上第一个保护童工的立法，也是第一部限制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法律，被认为是“工厂

立法”的开端，开创了现代劳动立法的先河。 

1804年《法国民法典》作为第一部资产阶级民法典，将劳动关系的性质确认为“劳动力

租赁”（“劳动力的租赁者，谓当事人约定，一方为他方完成一定的工作，他方支付报酬的契

约”），并为资产阶级各国仿效。这反映了劳动关系的双重特征：首先，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

商品蕴含于劳动者体内，劳动关系具有人身隶属性的特征，需要对劳动力的所有者进行特殊

保护；其次，劳动力的使用权及支配权的让渡具有财产性和平等性的特征，需要遵循商品买

卖的一般规则。因此，现代工厂立法与劳动力租赁契约的民法规范逐渐融合，形成了以保护

劳动者为宗旨的独立法律部门——现代劳动法。 



002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规范与应用 

 

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既是现代工厂立法的起源地，也是工会立法最早的国家。

1871年英国议会通过世界上第一部《工会法》，正式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19世纪 80—90年

代，德国最早推出劳工社会保险立法，创建现代社会保险制度，影响深远。集体劳动关系立

法开始于 19世纪下半叶，主要的立法成果有英国 1875年颁布的《企业主和工人法》，法国于

1919年颁布的《劳动协约法》，德国于 1921年颁布的《集体协议法》（也称《团体协约法》），

美国于 1935年颁布的《全国劳动关系法案》（又称《瓦格纳法案》或《华格纳法案》）等。 

俄罗斯十月革命后成立的苏维埃政权于 1918 年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劳

动法——《苏俄劳动法》，在此基础上又于 1922年制定了《苏俄劳动法典》。日本是亚洲最早

制定劳动法规的国家，在 1911年即颁布了《工厂法》，后来被 1947年颁布的《劳动标准法》

所取代；日本的《劳动标准法》是一部综合性的劳动保护立法，确立了劳动条件的基准，这

种综合性的劳动基准立法模式在亚洲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劳工组织于 1919年成立后，

一直致力于在国际范围内推动劳动立法，制定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是国际劳工组织推动国

际劳动立法的基本形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劳工组织制定公约和建议书的原则是 1919

年《国际劳动宪章》中所列的 9条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则主要是 1944年通过的《费城宣

言》中提出的各项原则。国际劳工组织制定公约和建议书的内容比较广泛，主要包括劳动基

本权利、就业政策、劳动工作条件、社会保障、劳动关系、劳动管理等方面。 

中国劳动立法最早可以追溯至民国北京政府（北洋政府）于 1923年颁布的《暂行工厂规

则》，这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南京国民政府于 1927 年成立

后，成立了劳动法起草委员会，组织编纂劳动法典，并于 1929 年完成《劳动法典草案》，后

因放弃法典化立法模式改采用单行法模式，截止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陆续公布有《工会

法》（1929 年）、《工厂法》（1929 年）、《劳资争议处理法》（1930 年）、《团体协约法》（1930

年）、《劳动契约法》（1931年）、《最低工资法》（1936年）等。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迁都

重庆，于 1943年颁布《职工福利条例》。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即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劳动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于 1922

年发起了劳动立法运动，并领导拟定了《劳动立法原则》、制定了《劳动法案大纲》，推动了

民国北京政府的劳动立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制

定的劳动法规是中国社会主义性质劳动法的萌芽，如 1931年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

法》、1942 年制定的《陕甘宁边区劳动保护条例（草案）》、1948 年制定《东北公营企业战时

暂行劳动保险条例》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劳动立法，以 1978 年改革开放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大的时

期。前一时期的主要立法有 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1951年颁布的《劳动

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及涉及工人失业、劳资关系、劳动保护等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改革

开放以后，首先，以 1994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为基本法，形成由《工会法》

（2001年修订）、《职业病防治法》（2001年）、《安全生产法》（2002年）等重要法律及一系列

行政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构成的劳动立法体系。2007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被称为“新劳动法”，标志着中国劳动立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在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形成了不同特色的劳动相关规定。

在香港地区，1968年制定的《雇佣条例》是调整劳资关系的重要规范；在澳门地区，1984年

制定的《劳资关系法令》是调整劳资关系的重要规范；台湾地区沿袭了 20 世纪 30 年代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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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立法的基础，制定的主要劳动相关规定有 1951年的所谓“劳工保险条例”、1974年的所

谓“劳工安全卫生法”、1992年的所谓“就业服务法”、1993年的所谓“劳动检查法”等，而

于 1984年制定的所谓“劳动基准法”（后多次修订）是台湾地区一部重要劳动相关法规。 

二、劳动法的渊源 

劳动法的渊源，也称为劳动法的形式，是指劳动法律规范的具体表现形式。它表明劳动

法律规范以什么形式存在于法律体系中，告诉人们从何处找到劳动法律规范。在成文法国家，

劳动法的渊源仅限于各种成文法；在承认不成文法的国家或地区，劳动法的渊源除了成文法

外，还包括判例法和习惯法。我国劳动法的渊源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宪法中有关劳动领域事务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第四十二条至第四十五条对劳

动领域事务做出了具体规定。第四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

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国有企业和城

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

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

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第四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发展

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第四十四条规定：国家依照法

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

和社会的保障。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

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

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

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 

（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劳动法律 

劳动法律包括专门的劳动法律和其他法律中包含的有关劳动的法律规范，其效力仅次于

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是我国劳动领域两

部重要的基本法。此外，在《工会法》《社会保险法》《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中也包含有劳

动法律规范。 

（三）国务院制定的劳动行政法规 

行政法规是指由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即国务院制定的有关劳动的规范性文件。按照国务院

2001年 6月公布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的规定，行政法规的名称为“条例”“规定”“办

法”三种，国务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决定制定的暂行性行政法规，称为

“暂行条例”或“暂行规定”，如《职工带薪休假条例》《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工伤保险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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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此外，还有一些由国务院发布的“决定”“命令”“通知”等文件也带有较强的政策性。 

（四）地方性劳动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地方性法规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立法机关（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

性劳动法规。地方性法规在立法实践中一般称为“条例”“规定”“办法”“实施细则”等，如

《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等。根据宪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有权依

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劳

动行政处罚规定》等。 

（五）劳动行政规章和地方规章 

行政规章是指由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制定的关于劳动的规范

性文件。如原劳动部发布的《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最低工资规

定》等。地方规章是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省、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

准的较大的市及经济特区市的政府制定规章，如《广东省劳动合同管理规定》等。 

（六）我国批准生效的国际劳工公约 

目前，我国已经批准生效的国际劳工公约有 20 多个，如 1930 年批准的《最低工资办法

公约》、1990年批准的《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公约》、2001年批准的《劳动行政管理公约》等。 

（七）法律解释及规范性文件或准规范性文件 

作为劳动法律渊源之一的法律解释，一般指国家机关所做的规范性解释，这种规范性解

释包括国家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解释、国家司法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的解释、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的解释、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

的解释。其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占有特殊地位，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

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 4月公布实施）。此外，中华全国总工会制定的准

规范性文件也属于我国劳动法律渊源之一，如《工会参与劳动争议处理试行办法》《关于组织

劳务派遣工加入工会的规定》等。 

2008年 1月 1日起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是全面调整劳动合同关系的法律规范，在规范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履行、解除、变更、终止、续订劳动合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劳动

法》与《劳动合同法》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即《劳动合同法》有规定的，优先适用《劳

动合同法》；没有规定的，适用《劳动法》。 

三、劳动法的调整对象 

劳动法的调整对象是劳动关系及与劳动关系密切相关的其他社会关系。 

（一）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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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或劳工、雇员）与用人单

位（或雇主、企业主）之间在实现劳动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广义上的劳动关系的主体还

应包括工会组织和雇主组织。因此，广义上的劳动关系可以分为个别劳动关系和集体劳动关

系，狭义上的劳动关系指个别劳动关系。我们这里主要是在狭义上使用劳动关系这一概念的。

狭义的劳动关系具有如下特征。 

（1）劳动关系的当事人是特定的，一方是劳动者（或雇员），一方是用人单位（或雇主）。

我国劳动法限定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劳动者只能是自然人，是劳动力的所有者，可以释放

其脑力和体力以从事物质创造和完成其他工作任务。劳动者包括法定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

力的我国公民、外国人、无国籍人。用人单位是指使用和管理劳动者并付给其劳动报酬的单

位，劳动法限定用人单位为依法成立的企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经济组

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非上述劳动关系主体之间发生的雇佣关系不由劳动法调整，如

家庭不可以成为用人单位。 

（2）劳动关系是在实现劳动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是在职业劳动、集体劳动、工业劳

动中发生的社会关系。所谓实现劳动过程，就是劳动者与某一用人单位提供的生产资料、工

作条件相结合的过程。农业劳动关系、家庭成员的共同劳动关系等不由劳动法调整。 

（3）劳动关系具有人身、财产关系的属性。用人单位有权依法管理和使用劳动者，这直

接关系到人身（生命健康、人格尊严、权利保护），此即人身关系的属性，这种属性也决定了

劳动者必须亲自履行劳动义务，并应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所谓财产关系的属性，主要

体现为劳动者有偿提供劳动力，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而不具有财产关系属性的

无偿、义务、慈善性劳动关系不由劳动法调整。 

（4）劳动关系具有平等、从属关系的属性。在完全理想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

是通过市场机制双向选择，以现代契约形式——劳动合同来确立的，双方当事人在建立变更

劳动关系时，应基于自愿、平等、合法的原则，这体现了劳动关系的平等性。但在现实社会

环境中，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双向选择的过程中实际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劳动者处于相对

弱势，劳动关系一经确立，劳动者就成为用人单位的员工，与用人单位存在身份、组织和经

济上的从属性关系，双方形成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二）与劳动关系密切联系的其他社会关系 

（1）劳动行政管理关系。主要指劳动行政部门、其他业务主管部门因行使劳动行政管理

权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社会关系。 

（2）人力资源配置服务关系。如职业介绍机构、职业培训机构为人力资源的配置和流动

提供服务过程中与用人单位、劳动者之间发生的关系。 

（3）社会保险关系。指国家和地方社会保险机构与用人单位及其员工之间因执行社会保

险政策而发生的社会关系。 

（4）工会组织、监督关系。指工会在代表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活动中与用人单位之间

发生的关系。 

（5）劳动争议关系。指劳动争议的调解机构、仲裁机构、人民法院与用人单位、劳动者

之间由于调处和审理劳动争议而产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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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劳动监督检查关系。指国家劳动行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等相关主管部门与用人单

位之间因监督、检查劳动法律、法规执行而产生的关系。 

四、劳动法的适用范围 

（一）何地适用——空间效力 

在空间适用范围上，我国劳动法较之其他部门法具有较强的地域性特征。根据劳动法的

不同立法层次，我国劳动法适用的地域范围分为如下两种情况：一是凡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通过的劳动法律和由国务院发布的劳动法规、规定、决定，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外，

统一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域（但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除外）；凡属地方性的劳动

法规及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劳动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只适用于该地方政府

行政管辖区域范围之内。 

（二）何人适用——对人的效力 

1. 我国劳动法对人的适用范围 

（1）我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适用劳动法。依法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合伙组织和基金会，属于劳动合同法

规定的用人单位。（2）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依照劳动法

的有关规定执行。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工勤人员（即属于工人编制的人员）与国家机关建立劳

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适用劳动法；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与其工勤人员、编外人员之

间，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适

用劳动法。 

2. 依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不适用劳动法的范围 

（1）国家机关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中纳入公务员编制或参照公务员进行管理

的工作人员，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2）实行聘用制的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的

关系，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不适用劳动法；如果没有特别规定，适用劳动

法。为了规范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保障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国务院公布《事业

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于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3）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村劳动者（乡镇企

业职工和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除外）。（4）现役军人、军队的文职人员。（5）家庭雇佣劳动

关系。（6）在我国境内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等。（7）义务性、慈善性劳动及家务

劳动。 

（三）何时适用——时间效力 

劳动法的时间效力是指劳动法何时生效、何时失效及是否有溯及既往的效力。 

1. 劳动法生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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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通过或公布之日起生效，由该法律规范性文件本身明确规定，如

2008 年 9 月 18 日国务院发布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即明定自发布之日起生效；二是通

过或公布之日并不立即生效，而是在该法律规范性文件中明定生效日期，如《劳动合同法》

于 2007年 6月 29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该法明确规定自 2008年 1月 1日起生效。 

2. 劳动法的失效时间 

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法律规范性文件明定了失效时间或失效的特定条件，当失效时间

或特定条件出现时，即自然失效；二是国家制定了与旧法律规范性文件内容相同或相抵触的

新法律规范性文件，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明确规定旧法失效或不明定，但旧法自

然失效。 

3. 劳动法的溯及力 

劳动法的溯及力也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溯及既往；二是不溯及既往。我国《劳动合

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本法施行前已依法订立且在本法施行之日存续的劳动合同，

继续履行”。 

五、劳动法律关系 

劳动法律关系是劳动者（或者工会组织）与用人单位（雇主或者雇主组织）之间依据劳

动法律规范所形成的实现劳动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关系。或者说，是劳动法调整劳动关系所形

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一）劳动法律关系与劳动关系的区别与联系 

劳动关系的形成以劳动的存在为前提，劳动法律关系的形成以劳动法律规范的存在为前

提；劳动关系的内容是劳动，劳动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权利和义务；劳动关系是劳动法律关系

的现实物质基础，劳动法律关系是劳动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当然，并非所有的劳动关系都

表现为劳动法律关系，只有已经纳入劳动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并且符合法定模式（如签订

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才得以表现为劳动法律关系。劳动法律关系既具有劳动关系的

一般属性，也具有法律关系的属性。至于不在劳动法律规范调整范围内的劳动关系，只可能

成为其他法律部门的法律关系，或者不具有法律关系性质；而虽然在劳动法律规范的调整范

围内，但不符合法定模式的劳动关系，则只能作为事实劳动关系而存在。可见，劳动法律规

范是劳动关系成为劳动法律关系的依据，按照劳动法律规范缔结劳动关系则是劳动关系成为

劳动法律关系的前提。 

劳动法律关系和事实劳动关系尽管都在劳动法调整范围内，但由于事实劳动关系不符合

法定模式，尤其是缺乏劳动法律关系赖以确立的法律事实的有效要件（如未签订劳动合同或

劳动合同无效等），因而不能成为劳动法律关系，但事实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合法权益仍然受到

劳动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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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劳动关系一样，劳动法律关系也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劳动法律关系主体包括

劳动者、工会组织和雇主、雇主组织，可以区分为个别劳动法律关系和集体劳动法律关系；

狭义上的劳动法律关系主体包括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仅指个别劳动法律关系。我们这里主要

也是在狭义上使用劳动法律关系这一概念。 

（二）劳动法律关系的要素 

劳动法律关系的要素是指根据劳动法律规范构成劳动法律关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

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和客体三部分组成。 

1. 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 

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依照劳动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劳动法律关系参加者。学术

界有“两主体说”与“三主体说”两种不同的观点。“两主体说”认为劳动者及劳动者组织（主

要指工会组织）与雇主（用人单位）及雇主组织是劳动法律关系的基本主体。“三主体说”赋

予劳动关系更加宽泛的含义，即将劳动关系理解为由劳方、资方、政府方共同构成的社会经

济关系，实际上将劳动关系等同于社会劳动关系或产业关系，这样政府相关部门及社会相关

组织也成为劳动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劳动者作为劳动法律关系主体，必须具有劳动权利能

力和劳动行为能力；用人单位（雇主）作为劳动法律关系主体，也必须具有用人权利能力和

用人行为能力。 

2. 劳动法律关系的内容 

劳动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劳动法律关系双方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是劳动法律

关系的核心和实质。具体表现为：享受权利的一方有权依法做出一定行为或不做出一定行为，

或者要求他人做出一定行为或不做出一定行为；承担义务的一方依法做出一定行为或不做出

一定行为，以保证权利主体的权利和利益能够实现。 

3. 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 

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劳动法律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具体指劳动法

律关系双方共同指向的劳动活动：对劳动者而言，是指劳动者通过参加用人单位组织的各种

各样的劳动活动，实现其劳动权利和履行其劳动义务；对用人单位而言，是指通过组织各种

各样的劳动活动，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实现其用人权利和履行其对劳动者的义务。 

（三）劳动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与消灭 

劳动法律关系的产生是指劳动者（或工会组织）与用人单位（或雇主团体）根据劳动法

律规范和劳动合同的约定明确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基于劳动法律关系主体双方意思

表示一致而形成的劳动法律关系；变更是指劳动法律关系主体双方依据劳动法律规范，变更

原来劳动合同中确定的权利和义务的内容；消灭是指劳动法律关系双方主体依据劳动法律规

范终止其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由于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只能由劳动者本人亲自

行使，所以劳动法律关系主体一方的变更，不是原劳动法律关系的变更，而是原劳动法律关


